
金門縣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培訓及鑑定安置工

作實施要點 
100年 09 月 23 日府教學字第 1000069562 號函頒訂 

104年 11 月 04 日府教特字第 1040086899 號函修訂 

106年 02 月 10 日府教特字第 1060009449 號函修訂 

一、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立本縣心理評量人員(以下簡稱心評

人員) 專業認證制度，以確保實施心理能力評量之有效性，並落實

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及教學輔導工作，特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十五條訂定本要點。 

二、實施對象 

本縣國民教育各階段暨幼兒園之現職合格教師。 

三、心評人員分級 

本縣心評人員分為初階、中階及高階三級制，依實際參與測驗研習內

容及評量實務工作能力後，經審核取得適當資格。 

(一)初階心評人員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為本縣初階心評人員： 

1.領有魏氏兒童智力量表證書者。 

2.修畢初階心評人員培訓課程並檢核通過。 

3.在外縣市已接受培訓並認證為該縣市心評人員。 

(二)中階心評人員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為本縣中階心評人員： 

1.連續擔任初階心評人員工作二年以上，且近五年評量個案累積

達二十人次。 

2.曾接受本縣特殊教育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遴

派(推薦)參加各師資培育機構特教中心相關測驗進階研習，並

取得證書者。 

(二)高階心評人員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為本縣進階心評人員： 

1.連續擔任中階心評人員工作三年以上、且近五年內評量個案累



積達三十人次，且協助初（複）審工作三年以上。 

2.曾接受鑑輔會遴派(推薦)參加各師資培育機構特教中心相關

測驗進階研習，具有高階判讀能力者。 

本縣合格特殊教育教師均需取得初階心評人員資格。 

四、心評人員培訓 

(一)心評人員培訓課程： 

1.心理評量基礎理論與測驗工具實作課程。 

2.心理評量報告撰選與分析課程。 

3.心理評量結果解釋與教育診斷課程。 

4.心評個案研討工作坊。 

5.其他。 

(二)心評人員培訓由鑑輔會或委託各師資培育機構特教中心定期辦

理心評人員訓練課程，心評人員每年參與培訓課程時數，應至少

達該年度所開培訓課程總時數 80%以上。 

五、工作項目 

(一)初階心評教師工作項目如下： 

1.參與特殊需求學生心理評量工作。 

2.參加心理評量相關教育課程。 

3.協助支援未有心評教師之學校進行施測及提供諮詢服務。 

4.參與個案研討會。 

5.撰寫個案鑑定摘要報告。 

(二)中階心評教師工作項目如下： 

1.參與特殊需求學生心理評量工作。 

2.參加心理評量相關教育課程。 

3.協助支援未有心評教師之學校進行施測及提供諮詢服務。 

4.參與個案研討會。 

5.撰寫個案鑑定摘要報告。 

6.協助初階心理評量教師蒐集相關資料及提供諮詢意見。 

7.參與本府教育處遴派相關鑑定研習工作。 

(三)高階心評教師工作項目如下： 



1.參與特殊需求學生心理評量工作。 

2.參加心理評量相關教育課程。 

3.參與個案研討會。 

4.撰寫個案鑑定摘要報告。 

5.提供初階、中階心理評量教師專業諮詢意見。 

6.協助鑑定資料初（複）審研判。 

7.研修鑑定相關流程表件。 

8.擔任心理評量相關培訓課程講師。 

9.參與本府教育處遴派相關鑑定研習工作。 

六、分案程序 

(一)派案對象： 

本縣國民教育階段(含學前教育階段)疑似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

礙學生及資賦優異學生。 

(二)派案時間： 

1.依據本縣國民教育階段(含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及資

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工作時程辦理。 

2.鑑定安置工作時程外，因特殊狀況提報。 

(三)派案原則： 

1.校內無心評人員，由鑑輔會安排他校心評人員協助施測。 

2.鑑輔會依該學期心評人員人數及提報鑑定學生數等情況酌以

調整派案量。 

七、權利與義務 

(一)心評人員於執行工作時，應遵守測驗倫理，對個案應予尊重，並

對測驗內容及個案資料保密。 

(二)心評人員施行心理評量及測驗之對象，應為經鑑輔會轉介或學校

教學輔導需要之個案，不得私下接案評估。 

(三)違反前二款規定，致測驗資料外流或個案權益受損者，得取消心

理評量人員資格，並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四)心評人員執行外校鑑定安置工作時，得請服務單位給予公(差)

假，每鑑定一名外校個案，可於鑑定安置期間向服務單位申請半



天公(差)假。 

(五)心評人員協助鑑定安置前置工作者，於每年八月間由本府專案陳

核敘嘉獎一次，以為獎勵。 

(六)鑑輔會定期辦理在職教育課程，提供心評人員研習進修，以提昇

專業知能。 

八、心評人員工作費用： 

(一)本縣學前及國民教育階段各階級心評人員因本府派案後，協助鑑

定安置工作者，可支領施測費或工作費。 

(二)心評人員撰寫鑑定安置摘要報告，經鑑輔會審查通過後，應發予

工作費用每案新臺幣三百元整。 

(三)高階心評人員協助審查鑑定安置摘要報告，經鑑輔會審查通過後，

應發予工作費用每案新臺幣二百元整。 

九、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特殊教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